附件3
[bookmark: _GoBack]河口瑶族乡林长制成员单位及职责

[bookmark: bookmark29]1.邹定琼：综合运用林长履行职责的考核评价结果，将其作为评价全乡各级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实绩的重要依据。
2.全洪连：组织协调指导全乡主要新闻媒体, 配合乡总林长办公室做好林长制相关宣传报道。指导协调全乡森林草原火灾防治工作, 负责森林草原火灾扑救、突发事件应急救援。
[bookmark: bookmark31]3.李富荣：负责协调、督导重大涉林涉草违法 案件的查处和问题整改。
[bookmark: bookmark32]4.唐玉香：负责协调乡林长办公室机构设立及人员编制的落实。
[bookmark: bookmark34][bookmark: bookmark33]5.赵景良：统筹推进森林草原生态建设重大项目，协助行业部门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统筹林木加工产业发展，协助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
[bookmark: bookmark39]6.罗明克：与乡林业站共同组织森林、湿地、草原资源调查；负责确权登记、跨乡山林（草原）权属纠纷调处工作；协助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指导协调和监督全乡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组织查处自然保护地内非法开矿、修路、筑坝、建设造成生态破坏的违法行为；将重大森林草原资源破坏案件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范围；按职责监督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生态环境保护、荒漠化防治。为森林防火等防灾减灾提供气象信息。
7.李  明：加大涉林涉草案件审判力度，依法从快从严打击涉林涉草违法犯罪；积极支持涉林涉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公益诉讼，努力挽回生态损失。加大涉林涉草刑事案件办理力度，依法从快从严打击涉林涉草犯罪；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作用，积极参与生态损害赔偿协商，努力挽回生态损失。负责组织协调、督促指导相关职能单位和乡、乡开展山林（草原）权属纠纷调处工作，协同开展跨乡山林（草原）权属纠纷调处工作。
8. 谢海洋：负责组织、指导维护林区和草原治安秩序；组织、指导、协调全乡涉及森林草原案件侦查工作，组织侦办和协调处置在全乡有重大影响的涉林涉草违法犯罪案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法办理部分林业行政处罚案件。
[bookmark: bookmark37][bookmark: bookmark38]9.乡财政所：负责安排森林草原生态建设相关资金, 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结合全乡资源状况和本级财力，积极筹措资金，逐步提高公益林补偿标准，加大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与应急处置资金投入。
10.乡交通运输站：负责公路用地范围内造林绿化和管护工作，配合规划林区道路建设，配合在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疫区及周边地区设立临时检疫检查站。
[bookmark: bookmark42][bookmark: bookmark43]11.农业服务中心：指导从业者治理对湿地产生影响的农业面源污染；协助开展乡村美化绿化工作；依法查处湿地、自然保护地等的非法养殖行为。
12.乡水利站（水利综合发展中心）：负责水土保持工作，组织开展水库及其他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造林绿化，协助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
[bookmark: bookmark44][bookmark: bookmark45]13.乡财政所：负责将林长制实施情况作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重要内容，并按规定开展审计。
[bookmark: bookmark46]14.两水乡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全乡查处农贸市场野生动物交易行为。
[bookmark: bookmark47]15.乡林业站：负责组织开展全乡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和林业生态建设各项工作，组织开展森林草原生态建设评估, 定期通报有关情况；负责全乡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古树名木保护和全乡园林绿化工作；承担资源乡林长办公室日常工作。
